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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580          证券简称：天与空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及上海好与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好与奇”）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和其他股权转让安排，使得挂牌公

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由杨烨炘、邓斌、黄海波、

肖坤变更为王建朝与李明，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股权转让完成后，广东因赛品牌营

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赛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杨烨炘、邓斌、黄海波及肖坤于 2016年 8月 8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此外，杨

烨炘持有好与奇 1.00%的份额且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收购前，杨烨炘、邓斌、黄海

波及肖坤合计控制天与空 1,499.40 万股股份，占天与空总股本的 99.96%，股东杨烨炘、

邓斌、黄海波及肖坤为天与空共同实际控制人，天与空无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过程中，在天与空于新三板挂牌期间，天与空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杨烨炘、邓

斌、黄海波、肖坤；本次收购完成后，天与空将自股转系统摘牌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完成后，因赛集团持有天与空股权比例为 51.01%，因赛集团成为天与空的控股

股东，天与空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建朝、李明。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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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建朝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02年 9月 9日 

注册资本 8,454.142 万元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号 6001房(部位:自

编 05-06单元) 

邮编 510623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品牌管理、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及媒介代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41878187Q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情况 王建朝、李明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自然人填写 

姓名 王建朝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最近五年内，王建朝为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品牌管理、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及媒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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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号 6001房(部位:自

编 05-06单元)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无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否 

 

（三）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自然人填写 

姓名 李明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最近五年内，李明为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品牌管理、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及媒介代理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号 6001房(部位:自

编 05-06单元)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无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否 

 

 

三、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2020年 6月 15日，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上海好与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等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上海好与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等关于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协议约定：（1）因赛集

团通过股转系统的交易系统向股份转让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天与空 3,6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4%）；（2）在天与空摘牌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后， 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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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受让股份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天与空 3,716,738 元出资额（对应公司 24.78%股权）；

（3）在天与空摘牌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因赛集团溢价认缴天与空新增注册资本

68.1895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因赛集团持有天与空 51.01%的股权。 

本次收购前，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持有公司股权。本次收购尚需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涉及的摘牌、改制等事宜尚需获得天与空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送全国股转公司并在全国股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告，尚需履行相应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天与空终止在股转

系统的挂牌交易、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等程序）。 

本次收购完成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51.01%股权。

本次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后，将利用自身资源、资

信实力，推进公司开展相关业务，拓展业务领域，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品牌价值

和影响力，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的股东价值和股东回报率。 

本次收购对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变

动完成后，公司仍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在采购、销售、财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相关内容详见 2020 年 6月 15日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

《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本次收购涉及权益变动，但因收购

方尚须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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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 

批准程序 - 

批准程序进展 - 

 

（三）限售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建朝、李明。收购方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方不转让收购方持有的公司的任何股份（收购

方所持公司股份在收购方之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不受前述

限制），上述承诺于公众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期间持续有效。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上海好与

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等于 2020年 6月 15日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广东因

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上海好与奇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等关于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以

及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业绩补偿方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天与空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之业绩承诺及利润

补偿协议》： 

（三）《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四）《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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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财务顾问报告》； 

（五）《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

书》； 

（六）《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公众公司收

购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七）《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15日   


